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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所知识产权管理要求，本研究所就相关知识产权事项对您作出如下提醒：
一、学生离所前，应将与研究工作有关的全部技术资料、实验设备、实验材料、实验记录、样品和有关技术秘密资料等交回所在部门（研究团队）；
二、学生离所后，未经研究所书面许可，不得复制、发表、泄露、使用、许可或转让上述资料、材料和信息，不得利用其在研究所获得或掌握的知识产权或资料、材料和信息从事有损于研究所利益的活动；
三、自离所之日起1年内，离所学生所完成的与在研究所学习工作期间承担或分配任务有关的研发成果及发明创造，属于职务成果，依法取得的知识产权归研究所拥有；
四、离所学生负有保守技术秘密的义务，在离所后，不得向第三方公开研究所拥有的未被公众知悉的技术秘密；任何因违反保守秘密义务而给研究所造成经济损失的，研究所可依法向您追偿。
我已清楚的知悉并认同上述内容。
离所学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